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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

青退役军人局发〔2022〕13 号 签发人：赵 峰

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贯彻落实
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

实施办法》的就业创业补贴操作办法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

业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（青退役军人局规〔2020〕1 号）精神，

制定本操作办法。

一、就业创业补贴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岗位补贴

1. 补贴条件

2021 年 1 月 1 日后，注册并经营在本区的企业、社会团体、

民办非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用人单位（国有、

含有国资成分以及公益性企业除外）吸纳本区退役军人，签订

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以及按时

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可按规定申请补贴。

2. 补贴享受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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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实行先缴费后补贴的原则。用人单位按规定吸纳本区

退役军人，并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批准后，可获得吸纳退

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，补贴金额将在审核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

内统一拨付至单位指定账号。

3. 补贴标准

根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青退役军人局规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 补贴申请

用人单位录用本区退役军人满 6 个月后，可向区退役军人

服务中心提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。同一名退役军人 3年内不

得重复享受该政策。

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；

（2）《用人单位吸纳退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和《用人单位吸纳退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名册》（附

件 2）；

（3）与退役军人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

核对；

（4）退役军人身份证明、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复印件，并携

带原件核对（户口本、身份证、退役证、上海市居住证等）；

（5）用人单位开户银行证明复印件；

（6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为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
（二）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运作费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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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补贴条件

经市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

基地，在完成年度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工作经考评通过后，可按

规定申请补贴。

2. 补贴享受形式

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年初对市、区级退役军人创业孵化

示范基地上年度运营扶持工作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按规定

将补贴金额拨付至单位指定账号。

3. 补贴标准

根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青退役军人局规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，其中评

估分值 95 分（含）以上给予全额补贴，85 分（含）至 95 分给

予 90%补贴，75 分（含）85 分给予 80%补贴，65 分（含）75

分给予 70%补贴，60 分（含）65 分给予 60%补贴,60 分以下评

定为不合格，不予补贴，连续两年被评定为不合格予以取消退

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资格。

（三）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办费补贴

1. 补贴条件

2021 年 1 月 1 日后，本区退役军人在本区范围内注册并经

营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

创业组织（以下统称“创业组织”），正常经营满 3 个月，可按

规定申请补贴。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应在注册登记起

的 36 个月内，向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提出申请，同一名退役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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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3 年内不得重复享受该政策。

2. 补贴享受形式

退役军人在本区范围内注册并经营的创业组织，经区退役

军人事务局审核批准后，可获得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办费补贴，

补贴金额将在审核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统一拨付至创业组织单

位指定账号。

3. 补贴标准

根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青退役军人局规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 补贴申请

退役军人创办注册经营在本区范围内的创业组织，（注册日

期在 2021 年 1月 1 日后），并正常经营满 3 个月后，可向区退

役军人服务中心提出补贴申请。

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退役军人创业组织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；

（2）《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办费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；

（3）退役军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（户口本、

身份证、退役证、上海市居住证等）；

（4）创业组织从业人员《退役军人创业组织从业人员花名

册》（附件 4）复印件；

（5）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户银行证明复印件；

（6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为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
（四）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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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补贴条件

参加由区级以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或由退役军人事务

部门推荐参加区级以上创业大赛，并获优胜奖以上的退役军人

创业项目，可获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奖励。

2. 补贴享受形式

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参详项目获奖情况，在公示后，

给予相应奖励。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奖励在公示期满后拨付

至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单位或退役军人创业者指定账号。

3. 补贴标准

根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青退役军人局规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 所需材料

1. 创业组织核心团队退役军人成员本人的身份证、上海市

居住证、退役证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；

2. 退役军人创业组织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（创

业团队无需提供）；

3. 退役军人创业组织银行账号（退役军人创业团队可提供

核心团队退役军人成员本人银行账号）。

二、申请补贴的流程

（一）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根据申请补贴内容核实退役军

人就业创业补贴申请材料完整情况；

（二）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整理后报
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审核批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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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批准同意后，将补贴发放至单位

指定账户（退役军人创业团队可发放至核心团队退役军人成员

本人账号）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中涉及的各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补贴政策如

与市、区有关补贴政策重叠，按照普惠加优待的原则进行叠加

享受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和创业组织申请补贴时需保持正常经营，

首次申请须在补贴期限内提出，逾期不得申请。

（三）退役军人市、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运作费补贴奖

励须经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青浦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

家志愿团及其他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评审小组评审通过后予以发

放。

（四）区级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运营费补贴按每年

评估得分百分比进行拨付，评估分值低于 60%的不予补贴。

（五）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经费用于创业指导专家开展创

业指导服务，制作宣传材料、视频等，并对专家参与活动造成

的交通及误餐等给予配套补贴。

（六）本操作办法由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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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2 年 7 月 26 日

上海市青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2 年 7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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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用人单位吸纳退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
单位盖章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经营地址

开户银行 法人代表姓名

账号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本单位承诺，吸纳的退役军人均在本单位岗位实际就业。

本期申请补贴人员总计 人，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。

具体补贴明细详见《用人单位吸纳退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名册》。

以下栏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填写

区退役军人

服务中心

受理栏

1、本期符合补贴人员总计 人，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。

2、受理意见：（经查申请单位材料齐全，拟转呈局审核）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审批栏

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（章）：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业务经办部门、用

人单位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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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用人单位吸纳退役军人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名册
第（ ）页共（ ）页

申请单位（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业务经办部门、用人单位各执一份。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入伍年月 退役年月 录用日期 是否在职 备注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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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办费补贴申请表
单位盖章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创业组织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注册地址

经营地址

退役军人创业者 身份证号码

入伍年月 退役年月

职务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 账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以下栏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填写

区退役军人

服务中心

受理栏

1、本次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。

2、受理意见：（经查申请单位材料齐全，拟转呈局审核）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审批栏

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（章）：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业务经办部门、退

役军人创业组织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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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退役军人创业组织从业人员花名册
第（ ）页共（ ）页

申请单位（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业务经办部门、用人单位各执一份。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为退役军人 注册日期 是否法人 备注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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